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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拟推互联网支付账户实名制
要求个人客户申请开立支付账户时，支付机构应登记并审核客户身份信息

昨天，央行发布《支付
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拟要
求互联网支付账户的开立
需要实行实名制，这意味着
互联网支付将正式步入“实
名”时代。

此外，央行还规定“不
得利用信用卡透支为支付
账户充值”。此次征求意见
1月13日截止。

不得开立匿名支付账户

按照央行征求意见稿
规定，支付机构对客户身份
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个人
客户申请开立支付账户时，
支付机构应登记客户的姓
名、性别、国籍、职业、住址、
联系方式以及客户有效身
份证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
期限等身份信息，并对客户
姓名、性别、有效身份证件
的种类和号码等基本身份
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支付机构不得为客户开立
匿名、假名支付账户。

这意味着，网络支付账
户实名制将被强制推行。
据了解，目前部分互联网支
付企业虽然开通了实名认
证服务，但仅是企业出于自
身业务需求的自发行为，并
非监管部门的硬性要求。

据了解，占据网上支
付半壁江山的支付宝从创
立开始就推出实名认证制
度。用户可以通过向银行
卡打款验证或绑定银行卡
的方式完成实名认证，只
有实名认证用户才能开店
或 使 用 正 常 的 收 款 等 功
能，而未通过实名认证的
消费者仅能进行最普通的
购物付款。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
表示，近一两年大中型互联
网支付机构逐渐开始对新
增注册账户实行实名制，但
仍有部分互联网支付尚未
实行实名制。

一家已经拿到支付牌
照的互联网支付企业人士

向记者透露，去年申请第三
方支付牌照时，央行曾提出
从反洗钱的角度应该执行
开户实名制，从那个时候开
始，该公司就执行了开户实
名制的认证，但老的存量客
户到底怎么办央行并未规
定，公司也是不断发信息给
老客户建议把资料补齐，但
没有强制要求。

叫停信用卡充值

由于交易便捷、成本低
廉且存在监管缺失，第三方
网络支付在迅猛发展的同
时，也逐渐成为洗钱、套现
等灰色行为的多发地带，如
信用卡充值就是其中一环。

此次征求意见稿第二
十条中就明确提出：“客户
不得利用信用卡透支为支
付账户充值。”

事实上，不少网民为了
节省信用卡的透支提现费，
经常利用互联网支付账户
来实现“中转”。如王女士
用 信 用 卡 给 支 付 宝 充 值
500 元，再通过支付宝转账
至借记卡中，从借记卡取出
现金，这样王女士就可以不
支付信用卡提现的费用，完
成“信用卡套现”。

张萌表示，信用卡不得
为支付账户充值，这样将鼓
励更多真实的网上消费，利
用信用卡直接消费，将钱直
接打入商户账户内。

央行规定，支付机构只
能为电子商务交易、公用事
业缴费、信用卡还款、购买
特定金融产品或经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提
供互联网支付服务。同时，
支付机构只能发展互联网
特约商户。

此外，支付机构应免费
为客户提供上溯一年的支
付信息查询服务。支付机
构调整互联网支付服务的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时，应
通过有效方式提前 30 天通
知客户。

本报记者 苏曼丽

近几年，互联网支付业
务规模扩张迅猛，现已处于
第三方支付的主流地位。
在已获央行第三方支付牌
照的 101 家企业中，近半数
企 业 获 得 互 联 网 支 付 牌
照。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
2010 年，互联网支付交易规
模占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
的份额高达 96%。艾瑞咨
询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第
三季度全国支付行业互联
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超过

6000 亿元，这还不包括广阔
的线下支付市场。

2011 年，央行先后下发
两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并陆
续就商业预付卡、客户备付
金等出台监管细则，2011 年
因此被第三方支付业称之
为“监管年”。但是作为第
三方支付领域的主导，关于
互联网支付的监管细则却
迟迟未能正式出台。

据业内人士介绍，央行
对互联网支付管理办法的

态度可谓慎之又慎，自 2010
年下半年起，央行曾多次召
集支付企业讨论监管办法，
并起草了多个版本的征求
意见稿，每个版本都有较大
改动。此次正式公布的征
求意见稿属于较为“温和”
版本。

上述人士分析称，监管
层之所以态度谨慎，一方面
是由于互联网支付占据较
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市场规模日益走高的

同时，支付安全问题也日益
凸显，相对于预付卡、银行
卡收单等其他细分领域，互
联网支付安全问题最为复
杂，监管政策必须尽可能地
从制度层面遏制支付风险。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
表示，相对于此前的版本，
央行此次下发的征求意见
稿强调业务合规，可操作性
有所提升，更贴近于互联网
支 付 行 业 发 展 的 现 状 。

（苏曼丽）

■ 分析

执行非易事 假名难查出
事实上，业内认为，实

名制执行起来并非易事。
“填写假的姓名和身份证
号码，支付机构并不一定
能查出来，以前曾出现过
类似的情况。”一支付机构
人士表示。

因此，此次征求意见稿
中央行特别要求，客户在同
一支付机构开立的所有支
付账户须关联本客户银行
账户，支付账户的名称应与

该客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
名称一致。支付机构应通
过有效方式，对支付账户所
关联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客
户身份信息进行核验。

对于个人客户向在同
一支付机构开立的所有支
付账户月累计充值金额合
计小于 1000 元的，可不关
联银行账户。未关联银行
账户的支付账户可用于付
款、接受交易退款，但不得

用于收款。
据了解，目前支付机构

核 实 实 名 真 假 有 两 个 途
径。一是支付账户已经关
联银行账户的，可将提交的
身份信息与银行卡账户信
息匹配，因为银行卡开户时
已经进行了一次实名开户，
这样审核起来较为轻松。
二是将提交的身份信息与
公安部身份信息系统对接，
但由于上公安系统查询身

份信息需要收费，对于企业
来说也增加了成本。

此外，对于资金流动较
大的账户，如个人支付账
户单笔收付金额超过 1 万
元，个人客户开立的所有
支付账户月收付金额累计
超过 5 万元或资金余额连
续 10 天超过 5000 元的，支
付机构还需留存个人客户
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或者影印件。 （苏曼丽）

■ 背景

去年第三季度互联网支付规模超6000亿有企业反映，叫停信用
卡充值会很大程度上影响
支付体验，带来诸多不便。

根据央行规定，客户应
通过关联银行账户为支付
账户充值。未关联银行账
户的，可通过非关联银行
账户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的“仅限线上实名支付
账户充值”的同一支付机
构 预 付 卡 为 支 付 账 户 充
值。但对充值额度有明确
限制，通过非关联银行账户
或同一支付机构预付卡充
值的，同一客户的充值金额
月累计不得超过1000元。

一互联网支付企业人
士称，“在网上买件大物，
如家电、机票，动辄都是好
几千的，充值金额的限制
无疑将使这些大额购物受
到影响，用户体验会有所
下降。”上述人士表示。“客
户不得利用信用卡透支为
支付账户充值”这一条最
终执行，意味着绝大多数
的互联网支付企业需要进
行改变，影响面较大。

易观国际分析师张萌
也表示，目前该办法仅是
征求意见，或许正式文件
会有所改变。 （苏曼丽）

■ 企业声音

“叫停信用卡充值
将影响用户支付体验”

支付机构应登记客户相关信息

(一)单位名称、地址、经营范围、税务登记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按规定无
须取得税务登记证或无法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除外)；

(二)可证明该客户依法设立或者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
者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限；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的种
类、号码和有效期限。

支付机构应核对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有
效身份证件信息，并留存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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